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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集团供热板块职责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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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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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费

收费业

务 

1.1 采暖费收费业务-公建采暖费收费 3 

1.2 采暖费收费业务-居民采暖费收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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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停

热申请 

2.1 居民停热申请-报停业务 7 

2.2 居民停热申请-永久报停业务 9 

3 
公建停

热申请 
3.1 公建停热申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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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 

业务 

4.1 恢复业务-公建恢复用热 13 

4.2 恢复业务-居民恢复用热 15 

5 
过户 

业务 
5.1 过户业务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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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热费减免-离休干部遗孀采暖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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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居民热费减免-室内温度不达标减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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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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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服务 

7.1 客户热线服务-报修不热 23 

7.2 客户热线服务-报修漏水 25 

7.3 客户热线服务-表扬 27 

7.4 客户热线服务-测温 29 

7.5 客户热线服务-建议 31 

7.6 客户热线服务-抢修 33 

7.7 客户热线服务-情况反映 35 

7.8 客户热线服务-投诉 37 

7.9 客户热线服务-维修 39 

7.10 客户热线服务-咨询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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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费收费业务-公建采暖费收费信息表 

序号 1.1 

名称 采暖费收费业务-公建采暖费收费 

法定依据 

《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我市调整非居民供热价格的通知》

（津发改价管【2003】1135 号）第一条 “每供热期非居

民供热价格按建筑面积由每平方米 36 元调整为 40 元”。； 

《天津市供热采暖收费管理办法》（建公用【2011】22

号） 

实施机构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天

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城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

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热力有限公司、天津港

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地热开发有限公司 

职责边界 各供热公司营业站 

运行流程 

第一步：营业站工作人员核对用户信息，核对是否为在网

用户；                                              

第二步：若用户是在网用户，则受理缴费业务；          

若用户不是在网用户，则不予受理。 

运行要件 产权证明、供热合同 

责任事项 

相关单位应按照《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我市调整非居民供热

价格的通知》（津发改价管【2003】1135 号）和《天津市

供热采暖收费管理办法》（建公用【2011】22 号）的有关

规定为用户办理相关业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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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费收费业务-居民采暖费收费信息表 

序号 1.2 

名称 采暖费收费业务-居民采暖费收费 

法定依据 

《关于调整居民住宅集中供热价格的通知》(津价商

【2008】285 号)第一条“采暖期居民住宅集中供热价格按

供热建筑面积由现行每平方米 20 元调整为 25 元”。       

《天津市供热采暖收费管理办法》（建公用[2011]22 号） 

实施机构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天

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城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

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热力有限公司、天津港

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地热开发有限公司 

职责边界 各供热公司营业站 

运行流程 

第一步：营业站工作人员核对用户信息，核对是否为在网

用户；                                              

第二步：若用户是在网用户，则受理缴费业务；          

若用户不是在网用户，则不予受理。 

运行要件 缴费信息卡 

责任事项 

相关单位应按照《关于调整居民住宅集中供热价格的通

知》(津价商【2008】285 号)  和《天津市供热采暖收费

管理办法》（建公用[2011]22 号）的有关规定为用户办理

相关业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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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停热申请-报停业务信息表 

序号 2.1 

名称 居民停热申请-报停业务 

法定依据 
《天津市集中供热暂停和恢复用热管理办法》（建公用

[2010]1195 号） 

实施机构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天

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城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

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热力有限公司、天津港

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地热开发有限公司 

职责边界 各供热公司营业站牵头办理，维修站配合实施。 

运行流程 

第一步：受理居民报停业务；                          

第二步：进行流程审批，现场勘察;                     

第三步：收取热能损耗补偿费；                        

第四步：签订停热合同；                              

第五步：资料归档；                                  

第六步：现场实施。                                  

(停热操作需用户配合，以最终是否事实停热为依据） 

运行要件 

房屋权属证明、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他人办理的，

应提供用热户本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有效身份证件复印

件和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停止供热申请表、停热协议

书。 

责任事项 

相关单位应按照《天津市集中供热暂停和恢复用热管理办

法》（建公用[2010]1195 号）的有关规定为用户办理相关

业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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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停热申请-永久报停业务信息表 

序号 2.2 

名称 居民停热申请-永久报停业务 

法定依据 
《天津市集中供热暂停和恢复用热管理办法》（建公用

[2010]1195 号） 

实施机构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天

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城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

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热力有限公司、天津港

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地热开发有限公司 

职责边界 各供热公司营业站牵头办理，维修站配合实施。 

运行流程 

第一步：受理居民永久报停业务；                      

第二步：进行流程审批，现场勘察；                    

第三步：签订停热合同；                              

第四步：资料归档；                                  

第五步：现场实施。                                  

（停热操作需用户配合，以最终是否事实停热为依据。） 

运行要件 

房屋权属证明、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

提供用热户本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和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停止供热申请表、停热协议

书。 

责任事项 

相关单位应按照《天津市集中供热暂停和恢复用热管理办

法》（建公用[2010]1195 号）的有关规定为用户办理相关

业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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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建停热申请信息表 

序号 3.1 

名称 公建停热申请 

法定依据 
《天津市集中供热暂停和恢复用热管理办法》（建公用

[2010]1195 号） 

实施机构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天

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城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

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热力有限公司、天津港

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地热开发有限公司 

职责边界 各供热公司营业站牵头办理，维修站配合实施。 

运行流程 

第一步：受理公建停热业务；                          

第二步：进行流程审批，现场勘查；                    

第三步：收取热能损耗补偿费；                        

第四步；签订停热合同；                              

第五步：资料归档；                                  

第六步：现场实施。                                 

（停热操作需用户配合，以最终是否事实停热为依据） 

运行要件 

房屋产权证明；企业法人的有效身份证；委托办理人应提

供用热单位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的有效身份证；

产权单位停热申请；停热协议书。 

责任事项 

相关单位应按照《天津市集中供热暂停和恢复用热管理办

法》（建公用[2010]1195 号）的有关规定为用户办理相关

业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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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业务-公建恢复用热信息表 

序号 4.1 

名称 恢复业务-公建恢复用热 

法定依据 
《天津市集中供热暂停和恢复用热管理办法》（建公用

[2010] 1195 号） 

实施机构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天

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城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

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热力有限公司、天津港

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地热开发有限公司 

职责边界 各供热公司营业站牵头办理，维修站配合实施。 

运行流程 

第一步：受理公建恢复用热业务；                      

第二步：进行流程审批及现场勘察；                    

第三步：资料归档；                                  

第四步：办理欠费结清等采暖费业务；                  

第五步：现场实施。 

运行要件 

房屋产权证明；企业法人的有效身份证；委托办理人应提

供用热单位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的有效身份证；

用热(产权）单位恢复用热申请。 

责任事项 

相关单位应按照《天津市集中供热暂停和恢复用热管理办

法》（建公用[2010]1195 号）的有关规定为用户办理相关

业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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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业务-居民恢复用热信息表 

序号 4.2 

名称 恢复业务-居民恢复用热 

法定依据 
《天津市集中供热暂停和恢复用热管理办法》（建公用

[2010]1195 号） 

实施机构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天

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城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

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热力有限公司、天津港

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地热开发有限公司 

职责边界 各供热公司营业站牵头办理，维修站配合实施。 

运行流程 

第一步：受理居民恢复用热业务；                     

第二步：进行流程审批或现场勘察；                    

第三步：资料归档；                                  

第四步：办理欠费结清等采暖费业务；                  

第五步：现场实施。 

运行要件 

用户本人的房屋权属证明和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他人办理

的，应提供用户本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房屋所属人有效

身份证件复印件和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恢复用热供热

申请 

责任事项 

相关单位应按照《天津市集中供热暂停和恢复用热管理办

法》（建公用[2010]1195 号）的有关规定为用户办理相关

业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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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户业务信息表 

序号 5.1 

名称 过户业务 

法定依据 

《天津市供热用热条例》第十八条 “用热户发生变更

的，用热户应当与供热单位办理供用热合同变更手续。

用热户未与供热单位签订供用热合同，并在规定时间内未

提出停止用热申请而形成事实用热的，用热户应当交纳供

热采暖费”。              

《天津市集中供热暂停和恢复用热管理办法》（建公用

[2010]1195 号）第六条 “暂停供热期间，房屋产权发生

变更的，新、老用热户需同时到供热单位办理变更手续，

如有欠费应予以补齐”。 

《天津市居民住宅供用热合同》第八条“（七）用热户变

动时，乙方应将其管理的供热设施使用状况和交费情况告

知新用热户，并和新用热户共同到甲方办理变更手续”。 

实施机构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天

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城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

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热力有限公司、天津港

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地热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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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边界 各供热公司营业站 

运行流程 

第一步：受理过户业务并进行流程审批；                

第二步：重新签订供热合同；                          

第三步：资料归档。 

运行要件 

房屋权属证明和过户双方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他人办理

的，应提供用热户本人出具有授权委托书、有效身份证件

复印件和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公建用户需由原用热单

位提出变更申请。 

责任事项 

相关单位应按照《天津市供热用热条例》、《天津市集中供

热暂停和恢复用热管理办法》（建公用[2010]1195 号）以

及《天津市居民住宅供用热合同》的有关规定为用户办理

相关业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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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热费减免-离休干部遗孀采暖费减免信息表 

序号 6.1 

名称 居民热费减免-离休干部遗孀采暖费减免 

法定依据 

《关于做好离休干部及遗孀冬季采暖等有关工作的通知》

（津党老[2008]43 号） 第一条 “每个采暖季，有子女的

减免标准由 420 元调整为 520 元；无子女的仍免收全部采

暖费。减免办法仍按津党老[2005]14 号文件规定执行”。 

实施机构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天

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城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

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热力有限公司、天津港

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地热开发有限公司 

职责边界 
各供热公司营业站牵头办理，市供热办配合办理审核和费

用的拨付。 

运行流程 

第一步：用户提出减免申请并提供办事材料；            

第二步：审核申请材料；                              

第三步：向市供热办申报减免；                        

第四步：待市老干部局审批合格后进行减免。 

运行要件 

1、户口本。 

2、离休干部的离休证。 

3、与供热单位签定的《天津市居民住宅供用热合同》。 

4、市供热办公室依据老干部管理部门开据的有关证明。 

责任事项 
相关单位应按照《关于做好离休干部及遗孀冬季采暖等有

关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为用户办理相关业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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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热费减免-室内温度不达标减免信息表 

序号 6.2 

名称 居民热费减免-室内温度不达标减免 

法定依据 

《天津市供热用热条例》第二十一条 “因供热单位责任

造成用热户室内温度未达到本条例规定的最低温度或者合

同约定温度的，供热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双方约定退

还相应的供热采暖费。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

二十三条 “因供热单位原因连续停热超过 24 小时的，供

热单位应当按日退还相应的供热采暖费”。               

《天津市供热用热条例》第二十条“在供热期内，居民用

热户安装供热设施的卧室、起居室(厅)温度应当不低于 18

摄氏度，其他部位应当符合设计规范标准要求。非居民用

热户的室内温度应当按照其功能需要，由供热用热双方在

合同中约定。室内温度测量办法由市供热行政主管部门会

同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                             

《天津市供热采暖费退还管理规定》（建公用[2010]1194

号）《天津市供热采暖收费管理办法》（建公用[2011]22

号）第十五条 “ 因供热单位原因，未按照我市供热期规

定供热的，供热单位应按未供热天数双倍退还供热采暖

费，不足 24 小时的，按 1天计算”。 第十六条 “因供热

设施故障或停水、停电等外部原因造成停热的，供热单位

应按停热天数退还供热采暖费。不足 24 小时的，不计算

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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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机构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天

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城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

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热力有限公司、天津港

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地热开发有限公司 

职责边界 各供热公司营业站 

运行流程 

第一步：用户提供减免依据（测温单）；                 

第二步：对减免依据进行审核；                        

第三步：申报审批；                                  

第四步：审批通过后进行减免。 

运行要件 
用户测温单、供热用热合同、房屋权属证明、本人的有效

身份证件 

责任事项 

相关单位应按照《天津市供热用热条例》、《天津市供热采

暖费退还管理规定》（建公用[2010]1194 号）以及《天津

市供热采暖收费管理办法》（建公用[2011]22 号）的有关

规定为用户办理相关业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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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热线服务-报修不热信息表 

序号 7.1 

名称 客户热线服务-报修不热 

法定依据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服务标准（试行）》     

《天津能源集团供热客户服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实施机构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调度客服中心及集团下属

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

城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天津

市热力有限公司、天津港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地热

开发有限公司 

职责边界 
供热调度客服中心牵头受理，各维修站具体实施，各供热

公司客服中心对实施过程进行监督。 

运行流程 

第一步：用户向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报修；            

第二步：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将不热工单下派维修站，

由维修站进行处理；                                  

第三步：维修站处理完成之后将处理情况反馈至供热公司

客服中心；                                          

第四步：供热公司客服中心对用户进行回访；           

第五步：若回访不满意则再次下派至维修站处理；        

若回访满意则将回访情况反馈至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  

第六步：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针对维修情况向用户进行

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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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相关单位应按照《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服务标

准（试行）》以及《天津能源集团供热客户服务工作管理

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为用户办理相关业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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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热线服务-报修漏水信息表 

序号 7.2 

名称 客户热线服务-报修漏水 

法定依据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服务标准（试行）》     

《天津能源集团供热客户服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实施机构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调度客服中心以及集团下

属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

市城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天

津市热力有限公司、天津港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地

热开发有限公司 

职责边界 
供热调度客服中心牵头受理，各维修站具体实施，各供热

公司客服中心对实施过程进行监督。 

运行流程 

第一步：用户向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报修；            

第二步：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将漏水工单下派维修站，

由维修站进行处理；                                  

第三步：维修站处理完成之后将处理情况反馈至供热公司

客服中心；                                          

第四步：供热公司客服中心对用户进行回访；           

第五步：若回访不满意则再次下派至维修站处理；        

若回访满意则将回访情况反馈至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  

第六步；集团客服中心针对维修情况向用户进行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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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相关单位应按照《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服务标

准（试行）》以及《天津能源集团供热客户服务工作管理

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为用户办理相关业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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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热线服务-表扬信息表 

序号 7.3 

名称 客户热线服务-表扬 

法定依据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服务标准（试行）》     

《天津能源集团供热客户服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实施机构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调度客服中心以及集团下

属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

市城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天

津市热力有限公司、天津港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地

热开发有限公司 

职责边界 
供热调度客服中心牵头受理，各供热公司客服中心具体实

施。 

运行流程 

第一步：用户将表扬情况反映至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  

第二步：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将表扬工单下派至供热公

司客服中心，由供热公司客服中心进行处理；            

第三步：供热公司客服中心将处理情况反馈至集团供热调

度客服客服中心。 

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相关单位应按照《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服务标

准（试行）》以及《天津能源集团供热客户服务工作管理

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为用户办理相关业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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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热线服务-测温信息表 

序号 7.4 

名称 客户热线服务-测温 

法定依据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服务标准（试行）》     

《天津能源集团供热客户服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实施机构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调度客服中心以及集团下

属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

市城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天

津市热力有限公司、天津港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地

热开发有限公司 

职责边界 
供热调度客服中心牵头受理，各维修站具体实施，各供热

公司客服中心对实施过程进行监督。 

运行流程 

第一步：用户向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提出测温申请；    

第二步：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将测温工单下派至维修

站，由维修站进行测温；                              

第三步：维修站将测温情况反馈至供热公司客服中心；    

第四步：供热公司客服中心将测温情况反馈至集团供热调

度客服中心。 

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相关单位应按照《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服务标

准（试行）》以及《天津能源集团供热客户服务工作管理

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为用户办理相关业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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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热线服务-建议信息表 

序号 7.5 

名称 客户热线服务-建议 

法定依据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服务标准（试行）》     

《天津能源集团供热客户服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实施机构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调度客服中心以及集团下

属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

市城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天

津市热力有限公司、天津港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地

热开发有限公司   

职责边界 
供热调度客服中心牵头受理，各供热公司客服中心具体实

施。 

运行流程 

第一步：用户将建议内容反映至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  

第二步：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将建议工单下派至供热公

司客服中心，由供热公司客服中心进行处理；            

第三步：供热公司客服中心将处理情况反馈至集团供热客

服中。 

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相关单位应按照《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服务标

准（试行）》以及《天津能源集团供热客户服务工作管理

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为用户办理相关业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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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热线服务-抢修信息表 

序号 7.6 

名称 客户热线服务-抢修 

法定依据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服务标准（试行）》     

《天津能源集团供热客户服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实施机构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调度客服中心以及集团下

属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

市城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天

津市热力有限公司、天津港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地

热开发有限公司    

职责边界 
供热调度客服中心牵头受理，各维修站具体实施，各供热

公司客服中心对实施过程进行监督。 

运行流程 

第一步：用户向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反映抢修情况；    

第二步：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将工单下派至供热公司客

服中心，由供热公司客服中心进行处理；                

第三步：供热公司客服中心将处理情况反馈至集团供热调

度客服中心。 

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相关单位应按照《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服务标

准（试行）》以及《天津能源集团供热客户服务工作管理

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为用户办理相关业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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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热线服务-情况反映信息表 

序号 7.7 

名称 客户热线服务-情况反映 

法定依据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服务标准（试行）》     

《天津能源集团供热客户服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实施机构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调度客服中心以及集团下

属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

市城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天

津市热力有限公司、天津港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地

热开发有限公司    

职责边界 
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受理，各供热公司客服中心配合实

施。 

运行流程 

第一步：用户致电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进行咨询；      

第二步：若用户进行一般咨询则有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

直接解答；若用户反映情况涉及供热公司具体业务则由集

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反映至供热公司客服中心；          

第三步：供热公司客服中心根据反映内容向用户做出解

答，并将解答情况反馈至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 

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相关单位应按照《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服务标

准（试行）》以及《天津能源集团供热客户服务工作管理

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为用户办理相关业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96677 



24 
 

客户热线服务-投诉信息表 

序号 7.8 

名称 客户热线服务-投诉 

法定依据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服务标准（试行）》     

《天津能源集团供热客户服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实施机构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调度客服中心以及集团下

属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

市城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天

津市热力有限公司、天津港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地

热开发有限公司    

职责边界 
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牵头受理，各供热公司客服中心具

体实施。 

运行流程 

第一步：用户将表扬情况反映至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  

第二步：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将工单下派至供热公司客

服中心，由供热公司客服中心进行处理；                

第三步：供热公司客服中心将处理情况反馈至集团供热调

度客服中心；                                        

第四步：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针对处理情况向用户进行

抽查。 

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相关单位应按照《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服务标

准（试行）》以及《天津能源集团供热客户服务工作管理

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为用户办理相关业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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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热线服务-维修信息表 

序号 7.9 

名称 客户热线服务-维修 

法定依据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服务标准（试行）》     

《天津能源集团供热客户服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实施机构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调度客服中心以及集团下

属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

市城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天

津市热力有限公司、天津港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地

热开发有限公司     

职责边界 
供热调度客服中心牵头受理，各维修站具体实施，各供热

公司客服中心对实施过程进行监督。 

运行流程 

第一步：用户向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报修；            

第二步：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将维修工单下派维修站，

由维修站进行处理；                                  

第三步：维修站处理完成之后将处理情况反馈至供热公司

客服中心；                                          

第四步：供热公司客服中心对用户进行回访；           

第五步：若回访不满意则再次下派至维修站处理；        

若回访满意则将回访情况反馈至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  

第六步：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针对维修情况向用户进行

抽查。 

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相关单位应按照《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服务标

准（试行）》以及《天津能源集团供热客户服务工作管理

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为用户办理相关业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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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热线服务-咨询信息表 

序号 7.10 

名称 客户热线服务-咨询 

法定依据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服务标准（试行）》     

《天津能源集团供热客户服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实施机构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调度客服中心以及集团下

属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

市城安热电有限公司、天津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天

津市热力有限公司、天津港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地

热开发有限公司    

职责边界 
供热调度客服中心牵头受理，各供热公司客服中心配合实

施。 

运行流程 

第一步：用户致电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进行一般咨询；  

第二步：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对用户进行解答； 

第三步：对于特殊咨询由各供热公司客服中心进行解答。 

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相关单位应按照《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热服务标

准（试行）》以及《天津能源集团供热客户服务工作管理

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为用户办理相关业务。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96677 

 


